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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 

，法律是空气、水，或者是面包，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法律是生活本质的呈现，直接决定
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古希腊时代，“城邦的宪法是一种‘生活的模式’而不是一种
法律结构。”（［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第33页，盛葵阳等译，商
务印书馆1986年版）由此，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情是同步的。大多数人都对法
律抱有浓厚的兴趣，除非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按照法律行事是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也可以
说，优良的法治代表了生活的常态。《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一书用讲故事的
方式来描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对于法律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日常话语与专业话语的差
异。公众作为法律现实的在场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维持和修护生活的正当性。法律的运行作
为“规则之治”只有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才会凸显意义。公众不可能完全按照立法者的意图去开展
自己的法律生活，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生存境遇的种种变化来获得对法律的某种感悟的。 

　　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它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应当是一种催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
空间。法治目标只有和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形成良性互动才会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公众可以在知
识层面上是法律外行，但是，在内在的心灵层面，却要有一种与法律精神不谋而合的东西，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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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不会与公共理性和规则相隔膜。法治是人类交往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德行。当下的生活
世界是无法脱离法律目光的审视和考量而存在的。从某种意义说，一个对法律接受起来很困难的
人，其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是大可怀疑的。精英人物的杰出之处往往在于他能够迅速地把握不
同环境中的游戏规则，用出色的适应力获取生活的高效益。很难设想一个在法律空间中“水土不
服”的人会很好地调适自己的生活心态，控制自己的生活行为。 

　　法律的主体是有感觉、有个性的人，他们希望用法律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期待，去反抗那些伪
饰和谎言，以获得真实、稳定的生活身份和价值认同。法律对普遍化的强调，给人以蔑视个性、
对抗人格的印象，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所显示的世俗特征被人为地忽略了。法律最丰富、最生动的
一面总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调动各自的聪明应对生活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过程中，完成
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法律智慧的增长。法律虽然担负着设计生活流程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单
纯把法律当作组织日常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是本着一种功利的态度，运用法律来应付生活中出现
的种种问题，就势必会造成法律价值与生活价值的错位。法律不单单是限制生活，更重要的是用
规范去引导生活，用自由去提升生活。日常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日常生活的运行离不开市民
社会自发生成的理性秩序，它不排斥生活参与者的种种欲求，而是时时召唤人们去挖掘权利资
源、调和利益矛盾，从而使生活保持了充足的活力。 

　　许章润认为：“法律之为法而有效，恒在于对一定人文类型既有之多数人的生活常规与一般
的通义常理的肯认与积累，从而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中的‘生活的智慧’，予此多数人的人世生活
以人间秩序。换言之，即基于人间秩序的常态、常规与常例，表达出人世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
情。从而，法律的规则即为生活的规则，法律的意义即为生活的意义，尽管生活的规则和意义不
止于此。”（《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版）》，第5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是一种生活知识，法律意图是一种生活意图。法律只有尊
重人们的生活感受和欲求才能够构建起进入人类心灵的意义世界，才能使人们确立“通过法律而
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滋养，没有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灌溉，法律的土壤就会变得贫瘠不
堪。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地方性的本质就是生活的异质性。不同地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方
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只有直面生活、亲近生活才能打破法律万能的幻
觉，才能消解法律话语霸权，达到一种高境界上的契合。正如德国法学家赫尔穆特·殷科
说：“法对社会道德怀着感激之情。建立真正的法，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似
乎表现为社会道德的义务。”（赫尔穆特·殷科：《法哲学》，第242页，林荣远译，华夏出版
社2002年版） 

　　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永恒性和先验性使其天生就富有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性质。日常生活使法
律表达具体化。每个人以自己的动机和需求回应着法律的召唤。《法律的空间》一书将日常生活
的法律建构分为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对抗法律三种图式，充分描述了人们对法律的体验和参
与。法律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褪去了仪式化、制度化色彩，细心地访问和关照每个人的生活和
命运。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把日常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法律事务上，是因为他们需要尽快恢复常
规生活，将被中止了的平和、安静的生活找回来。被日常生活所放逐是一件无比痛苦的事情，由
此所进行的法律跋涉虽然看起来远离日常生活，而实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不懈努力。法律语
言是枯燥、神秘、难懂的，而日常语言则是生动、俗白、平易的。这种反差强化了人们利用法律
实现生活目的的欲望。虽然生活的不确定性使人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和运作自我的法律收益，但
是，人们还是遏制不住加入法律游戏的冲动。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法律才能，而
更多的是为了用法律这把尺子来测量自己在生活资源和社会公平中的分量。法律为人们提供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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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抗性和忠诚性的机会，在法律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突破日常生活平均状态的理由，积极地追
求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无疑是一种很过瘾的刺激。法律确实能够让人们兴奋起来，让人们发挥自
身潜能，更加充分自觉地投入生活。西安彩票案中的权利主角刘亮就是一个被法律激活的年轻
人，他的极度亢奋不仅仅是因为拿回了梦寐以求的宝马轿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改变和塑
造了他的生存状态。 

　　日常生活是脆弱而敏感的。对司法公正损害的后果最终会反映到日常生活中。一旦“正义被
蒙住了眼”，日常生活的维持和呵护就成了问题。当律师和当事人千方百计运用潜规则去“收
买”法律的时候，生活的正当性也就不复存在，这是法律的悲哀，也是日常生活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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